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泾县纪委监察局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2014年6月10日 

泾县开展吃喝风、“红包风”专项整治工作
为进一步巩固深化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和省、市、县三十条规定精神，泾县于近期启动了吃喝风、“红包风”专项整治工作。
据悉，此次吃喝风、“红包风”专项整治工作分为自查自纠和落实整改两个阶段。根据要求，全县党员干部要做出承诺，不出入私人会所吃喝玩乐，不接受服务对象吃请，不收送“红包”。对于已经收受的“红包”一律退回，对于无法退回的一律上缴廉政账户。各单位将对整治工作中发现的问题进行整改，隐瞒不报的，发现一起查处一起。同时，制定符合本单位实际的公务接待管理具体实施细则，并定期公开本单位公务接待费用。

专项整治工作期间，县纪委、监察局将对专项整治工作开展情况进行督查，对发现典型问题，公开通报曝光，造成不良影响的，既要对当事人进行查处，又要追究相关领导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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